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裝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訂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線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
第 1 頁，共 1 頁

臺北市政府衛生局 函
地址：11008臺北市信義區市府路1號

承辦人：蔡欣哲

電話：(02)27208889分機7110

傳真：(02)27388516

電子信箱：eric41015@health.gov.tw

受文者：中華民國西藥代理商業同業公會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1年7月29日

發文字號：北市衛食藥字第11131583571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

主旨：有關興中美生技有限公司回收藥品「血平佳錠（衛署藥製

字第029804號）」（批號E03A、E05A）一案，惠請轉知所

屬會員知悉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111年7月26日FDA品字第

1111104699號函辦理。

二、案係旨揭藥品因製造設備變更執行連續3批製程再確效，其

中第3批（批號E05B）之調合階段半成品檢驗不合格未予放

行， 經廠內調查及評估後，主動回收旨揭批號（製程再確

效之第1、2批）產品。

三、本案經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核屬第二級回收，基於

民眾用藥安全，請轉知所屬會員遵循藥事法規定，配合藥

事法規定辦理。

正本：臺北市藥師公會、台北市藥劑生公會、台北市醫師公會、中華民國西藥代理商業

同業公會、台北市西藥代理商業同業公會、台北市西藥商業同業公會

副本：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
